[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柳北市监处罚〔2025〕157 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北区皆知生活超市店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5MACDKL1Y1W                                
经营场所：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106号一楼门面内中区                                     
经营者：罗四海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8月7日，我局工作人员到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在货架上面发现在售1箱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生产日期：2024年9月5日、保质期：8个月）、1箱永达成花球面（生产日期：2024年6月1日、保质期：6个月）、1包海带结干（包装日期：24/04/25、保质日期：25/07/23)、1包木耳（包装日期：17/07/25、保质日期：25/07/19)。上述食品已超过保质期，我局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上述食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我局于2025年8月20日对当事人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1）当事人以*元/kg的销售价格，将1箱预包装食品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拆包散装销售，该食品的外包装标有“食品名称：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保质期：8个月，生产日期：（标示于包装上），净含量：4.0千克，制造商：*食品有限公司，厂址：*建兴北路，生产许可证：SC10745040600032，2024.09.05”等文字内容，在售数量3.578kg，货值40.65元；（2）当事人以*元/kg的销售价格，将1箱预包装食品永达成花球面（净面）拆包散装销售，该食品的外包装标有“产品名称：永达成花球面（净面），生产日期：见标示，保质期：6个月,净含量：1.75kg，生产商：*食有限公司，产地：*，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144060501449，2024年06月01日合格”等文字内容，在售数量1.28kg，货值25.09元；（3）当事人以*的销售价格，销售食用农产品海带结干，该食品的外包装标有“品名：海带结干，包装日期：24/04/25，保质日期：25/07/23，重量（千克）：0.106，单价：*/kg，总计（¥）：9.10”等文字内容，在售数量0.106kg（1袋）；（4）当事人以*/kg的销售价格，销售食用农产品木耳，该外包装标有“品名：特价*元份，包装日期：17/07/25，保质日期：25/07/19，重量（千克）：1，单价：*/kg，总计（¥）：*”等文字内容，在售数量1kg（1袋）。截至2025年8月7日被我局依法查获时止，当事人在售的上述食品已超过保质期，货值金额共计78.35元。当事人未能提供上述食品的供货者资质证明文件、进货票据等。
另查实，当事人销售食用农产品海带结干、木耳时，未在销售场所明显位置或者产品的包装上如实标明食用农产品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名称或者姓名等信息。当事人销售老红糖片/冰片糖、玉米片等散装食品时标签未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销售散装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永达成花球面（净面）时未在容器或外包装上标明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当事人的经营场所的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经营者罗四海及受委托人韦日艳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经营者和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8份，询问笔录1份，财务清单1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份，整改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销售散装食品时标签未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的事实。
3、《磋商意见书》复印件1份，证明本案案件来源。
4、整改报告及相关图片1份，证明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以上证据1、2、4均由受委托人签名认可。            
我局于2025年11月10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182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销售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永达成花球面（净面）、海带结干、木耳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属于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共计78.35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当事人将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混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的行为。
当事人销售食用农产品海带结干、木耳时，未在销售场所明显位置或者产品的包装上如实标明食用农产品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名称或者姓名等信息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按要求标明食用农产品相关信息的行为。
当事人当事人销售老红糖片/冰片糖、玉米片等散装食品时标签未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销售散装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永达成花球面（净面）时未在容器或外包装上标明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属于未按要求标注散装食品的行为。
当事人未能提供上述食品的供货者资质证明文件、进货票据等，无法说明进货来源，不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通知》中《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违法行为类型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免罚条件，和《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违法行为类型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免罚条件。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后果，且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 版）》中《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减轻处罚适用情形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没收上述超过保质期食品（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3.578kg（生产日期：2024年9月5日、保质期：8个月）、永达成花球面1.28kg（生产日期：2024年6月1日、保质期：6个月）、海带结干0.106kg（包装日期：24/04/25、保质日期：25/07/23)、木耳1kg（包装日期：17/07/25、保质日期：25/07/19)），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tiao_69_kuan_1]对于当事人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tiao_40_kuan_1]对于当事人未按要求标明食用农产品相关信息的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
对于当事人未按要求标注散装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综上，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上述超过保质期食品（非油炸方便面（菠菜面）3.578kg（生产日期：2024年9月5日、保质期：8个月）、永达成花球面1.28kg（生产日期：2024年6月1日、保质期：6个月）、海带结干0.106kg（包装日期：24/04/25、保质日期：25/07/23)、木耳1kg（包装日期：17/07/25、保质日期：25/07/19)）；
3、罚款3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上述款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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